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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2 月 15 日致保安局局長的來信收悉。本局現回

覆如下。

根據〈警隊條例> c 第 232 章)第 17 條，當有非憲委級

h 警務人員 l在有針對該人員的刑事法律程序正在或即將提起的情

況下被警務處處長停止行使其職權或職能，得按警務處處長就每

宗個案所作的指示，獲准支取不少於其薪金半數的部分薪金，直

至該人員被定罪時為止。如被定罪則根據〈警隊條例 >C 第 232 章)

第 37(4)條的規定予以決定。在警務人員被停止行使其職權或職能

期間所獲發放的薪金， <警隊條例〉並沒有賦予當局權力追討。

來信提到的仁名警務人員己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。警

務處會視乎案件上訴結果及事態發展等依據法 ørr及既定機制跟

逛。基於私隱，我們不會評論個別人員的個案。

(曾裕彤 代行)

二零一七年三月十臼

l 根據〈警隊條例〉第 3 條，憲委級警務人員指由處長至警司之間的各級警務人

員，包括處長及警司在內。換吉之，非憲委級警務人員是指總督察及以下各級

的警務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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